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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7_AC_AC_

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100.htm （一）基金高级管理

人员资格管理的重要性的资格审批和日常监管 把对基金高管

人员的监管与业务监管结合起来，齐抓共管，有积极的重要

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有利于规范基金管理公

司的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2．有利于提高基金高管

人员的执业素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其自律意识的发

挥。 3．有利于防范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风险，及时发现、

改正经营管理中的漏洞。 4．有利于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集

中与共享，为全面、科学、动态的监管决策提供依据。 (二)

我国基金高管人员的资格审批和日常监管 基金高级管理人员

的监管是一个连续、完整、循环的动态过程，由市场准人监

管、任职期间监管、违规处理以及市场退出等相关要素和环

节组成。 1．资格审批制度。 (1)审批制。根据《基金从业人

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基金从业人员员拟任基金管理公

司、基金托管部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其

任职资格后，方可任职。” (2)推荐制。高管人员和基金经理

在申请在任职资格时，需由两名现任高管人员对被推荐人的

品行、业务素质、职业疲乏德及遵规守法等出具意见。 (3)回

避制。高级管理人员和基金经理有直系亲属在基金监管部门

工作的，其中的一方应当回避。 2．日常管理。 目前，基金

高管人员日常监管的主要手段有： (1)年检登记制度。基金高

管人员取得任职资格后需在每个年度接受监管部门的常规审

查和个人资料的更新。审查合格者可以继续任职，不合格者



将被暂时或永久性取消任职资格。 (2)定期检查制度。监管部

门在一个年度内，根据计划将对基金高管人员的从业行为进

行定期检查，也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临时性的不定期检查。

检查结果都将作为年终检查考核的重要依据。 (3)谈话提醒制

度。针对基金管理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财务管

理中出现的问题和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有权约请基

金高管人员进行谈话提醒，令其限期纠正并跟踪调查。 (4)持

续教育制度。高级管理人员和基金经理应每年至少参加一次

中国证监会或其认可的机构组织的执业培训。 (5)禁止性行为

。主要包括违法违规行为、不遵守契约承诺、未尽诚信义务

、利益冲突行为等。 (6)离任审计。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离任

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其进行离任审计，审计结果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基金托管部高管人员离任时

，聘任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离任检查，检查结果也应当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7)违规处理。证监会对基金高管人员取得资格

后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严重警告、

暂时或永久性取消从业资格的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